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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者的話 

最近有一則新聞頗值注目，全球網路搜尋引擎 Google 於八月中旬

在那斯達克掛牌上市，Google兩位創辦人的母校史丹福大學，因技術授

權關係持有不少 Google 股票，依照目前股票市值計算，潛在收入約有

一億八千多萬美元。在美國，大學與產業界的合作關係愈來愈密切，學

校也藉技術移轉關係增加收益。我國近年來學術界與產業界之合作關係

亦有愈趨密切的趨勢，甚至有將「專利申請」與「技術移轉」納入產學

合作機制、將專利及技術報告之產出作為教師升等評量參考之議。但國

際上也有學者憂心這種趨勢會阻礙純學術研究，學界如果太專注獲利，

可能不願對外公布研究成果，將使其他研究者無從獲得資訊，阻礙了研

究交流和突破。公眾利益與權利人利益的平衡一向是智慧財產權制度發

展上最重要的考量，且智慧財產權制度最終的目的仍為公眾利益，我國

產學合作發展如何進行，長期策略如何擬定應審慎思考。 

本月專題為網路服務業者著作權責任之探討；「九十二年六月六日

立法院三讀通過新修正著作權法之附帶決議」研究為理律法律事務所所

辦理之專案研究，本文探討著作「暫時性重製」的問題，蒐集及研究國

際公約及美國、日本、中國大陸及歐盟之規範及案例，針對提供電腦維

修、網路服務產業及遠距教學相關規定及其合理使用規定之立法例、判

決案例，對照於國內外相關法令、案例判決及暫時性重製有關之執行資

訊，期能對此具爭議性之問題在法律上提出合宜的解決之道。「網際網

路服務提供者免責規範單一立法模式之探討」，以歐盟及德國立法體例

為探討，並對照美國著作權法第五一二條的規定，分析此一免責規定的

內涵。最後提出對我國法制的建議。 

二十一世紀是生技醫藥的新紀元，在研究藥物時，科學家及廠商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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困難的地方就是測定那些蛋白質或化合物是對疾病有效的，他們必須投

入大量的金錢、時間及勞力，但成功的機率卻是很小。因此做為篩選使

用的研究工具成為現代製藥廠商重要的武器，而相關的智財權保護如研

究工具的本身、以研究工具篩選的方法及經由其篩選出的物質是否能獲

得專利，及專利的實施是否有限制成為重要討論的議題。余華先生撰「研

究工具的可專利性及其權利執行範圍」，對於此議題作了深入的探討。 

為配合我國技術移轉與產學合作工作的推動，各大學紛紛成立了專

責的技術移轉相關單位，加強進行專利的申請，國內各大學所擁有的專

利數量亦大量且快速地增加。「我國大學專利申請之考量」論及我國大

學專利申請與維護時應作之各種考量，兼顧實務上的需要，可作為我國

大學專利申請與維護運作機制之參考。 

「二○○三年我國與美日歐專利申請暨核准概況分析」提供我國與

美、日、歐近年來專利申請及核准數，並作比較分析，頗值參考。 

本刊於十月發出了一份問卷，承蒙讀者踴躍回復，給予我們相當的

肯定並惠賜了許多寶貴意見，謹此致上謝意，我們將秉持一貫之熱誠，

繼續努力，為您提供更好的內容。 

 


